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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7/2021_2022__E9_BA_BB_E

9_86_89_E8_8D_AF_E5_c23_17546.htm 第一条 为加强麻醉药

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，保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合法、安

全、合理使用，防止流入非法渠道，根据药品管理法和其他

有关法律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

的种植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、生产、经营、使

用、储存、运输等活动以及监督管理，适用本条例。 麻醉药

品和精神药品的进出口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。 第四条 国

家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管制

。除本条例另有规定的外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进行麻醉药

品药用原植物的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、

生产、经营、使用、储存、运输等活动。 第五条 国务院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

，并会同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实施监

督管理。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对造成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、

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行为进行查处。国务院

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麻醉药品和精

神药品有关的管理工作。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

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造成

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行为进行查处。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

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关的管理工作。 第六条 麻醉药品和

精神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可以依法参加行业协会



。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